
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

学校管理员须知 

 

 

一、申报教师账号开设与管理 

学校管理员负责开设和管理本校申报教师的账号。开设账号时

教师邮箱为必填项。如教师忘记密码，可由学校管理员重置。 

学校应为申报教师勾选正高级教师任职资格评审项目和正高级

教师教科研成果鉴定项目（仅限区级推荐人员），若未勾选或勾选错

误，会导致申报教师无法进入相应项目（页面显示为无权限）。 

二、工作基本流程 

1.申报教师账号开设，选择项目。 

2.审核申报材料（教师填写部分），并完成申报材料补充。 

3.准备教师公示材料，并公示。 

4.教师申报材料公示。 

5.审核并提交申报材料。 

三、申报材料补充填写 

1.填写完成听课联系人信息：联系人一为默认联系人，即打印提

交的《任教课程表》下方呈现的联系人。联系人二为备选联系人。若

学校未填写完成听课联系人，申报教师无法打印《任教课程表》。 

2.完成教师聘任情况、考核情况、公示证明等信息。完成后，即

可查看打印完整的申报表。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“现任行政职务”可选择无、中层、校领导，如选择中层，



需上传相关证明附件（中层岗位工资兑现表）。 

（2）“本学期课程表”一栏，需请上传学校盖章的本学期课表，

校领导、中层则还须上传本学期的听评课计划（学校盖章的扫描件）。 

（3）“聘任专技岗位”一栏中可选择高级教师或其它，如选择其

它，需填写具体信息。 

（4）“聘任时间”一栏，填写示例：2016.1.1-2020.12.31。 

（5）“上传聘任书（聘任表）”应上传高级职务岗位聘任书（聘

任表）。按规定已办理延长退休手续的，上传附件时还需上传延长退

休审批表（须确保在评审工作完结、并报国家主管部门备案后仍在职

在岗）及社保缴费证明。 

（6）“申报材料公示时间”一栏，需按照学校公示证明中的时间

如实填写，至少满 5 个工作日，公示证明落款时间不得早于公示结束

日。“公示证明一栏”上传学校盖章的公示证明扫描件。 

（7）为每位教师填写完成《申报表》中学校意见的相关内容，

其中包括《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审核意见》、《师德考核与诚信情

况表》。填写完成后在线打印（A4 双面打印，一式三份），与教师填

写的《申报表》前面部分装订在一起，并加盖学校公章。 

注：为方便学校装订，系统打印生成的每位教师的《申报表》都

按照“区名-学科-姓名”规则加有页眉标记，同时自动生成页码。为

了保证打印效果统一性，请学校管理员使用 IE 浏览器打印并参考资

料下载栏的《平台打印说明教程》。 

四、审核基本内容 



1.审核本校每位教师是否符合相关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。 

2.审核本校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申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，材料是

否齐全。 

3.审核教科研成果信息一栏及成果正文中没有出现申报教师本

区、工作单位和姓名。 

4.审核教师网上申报信息与提交的原始证明材料是否一致。 

五、审核提交 

完成申报材料补充和审核后，点击“审核”-“审核通过”，将申

报材料提交到区级，并准备申报材料袋（材料袋目录见“资料下载”

栏）。 

 

 

注意事项：  

1.《申报表》学校需打印“教师申报材料部分”和“学校意见部

分”，其中“教师申报材料部分”在学校填写完《申报材料补充》后，

方可打印出完整版。请提醒申报教师在“本人总结”等页面下签字，

并逐一完善各类表格的签章，切勿遗漏。 

2.正高级教师任职资格评审项目和教科研成果鉴定项目（区级推

荐人员）请分别从和“申报项目管理”和“成果鉴定管理”进入。 

 


